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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津冀区域发展指数稳步提升

京津冀协同发展统计监测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

测算结果显示，2020 年京津冀区域发展指数为 119.33，

与 2014 年相比，年均提高 3.22 点。其中，绿色发展指数、

创新发展指数、共享发展指数是推动总指数上升的主要因

素，三个分指数分别为 140.81、131.87、133.78，协调发展

指数和开放发展指数分别为 114.52 和 75.69。

2014-2020 年京津冀区域发展总指数

一、区域创新驱动力明显增强

京津冀区域创新发展指数增势强劲，2020 年为 131.87，

与 2014 年相比，年均提高 5.31 点。伴随创新驱动战略实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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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津冀创新成果不断丰富，创新质量稳步提升。

在创新投入方面，区域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从 2014 年的

3.48%升高到 2020 年的 3.99%，提高 0.51 个百分点；京津冀

三地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之比由 2014 年的 4.46∶3.52∶1

（以河北为 1，下同）变为 2020 年的 3.68∶1.97∶1，河北

与京、津的差距有所缩小。在创新产出方面，2020 年区域每

万常住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为 37 件，比 2014 年增长 2.2 倍；

区域技术市场成交额由 2014 年的 3584 亿元增加至 2020 年

的 7987.8 亿元，增长 1.2 倍。在创新效率方面，2020 年每

亿元研发经费产生的专利授权量为 95.8 件，比 2014 年增长

61.8%。

二、区域协调发展稳步推进

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指数稳步上升，2020 年为 114.52，

与 2014 年相比，年均提高 2.42 点。区域协调、城乡协调呈

现积极变化。

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，城市群空间联系日益密切，2020

年区域联系强度
1
比 2014 年增长 27%。在城乡协调发展方面，

随着京津冀城乡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，三地城乡居民人均可

支配收入差距均持续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，其中北京城乡收入

比由 2014 年的 2.57:1（以农村收入为 1，下同）缩小至 2020

年的 2.51:1，河北由 2014 年的 2.37:1 缩小至 2020 年的

1
区域联系强度指标采用引力模型测度，公式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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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式中 Rij为城市 i与城市 j之间的经济联系

强度，Dij为城市 i与城市 j之间公路运营距离；Pi、Pj分别表示城市 i和城市 j的常住人口，Vi、Vj分别表

示城市 i和城市 j的地区生产总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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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6:1。

三、区域绿色发展成效显著

京津冀区域绿色发展指数快速提升，2020 年为 140.81，

与 2014 年相比，年均提高 6.8 点。节能减排、空气质量改

善成效明显。

在节能减排方面，区域能耗持续下降，2020 年京津冀三

地单位 GDP 能耗分别比 2014 年下降 28.7%、25.0%和 26.1%

（按可比价格计算）。在空气质量方面，区域 PM2.5年均浓度

由2014年的93微克/立方米降至2020年的44微克/立方米，

下降了 51.0%；区域内 13 个城市空气质量二级以上天数占全

年的比重为 72.4%，比 2014 年提升 30 个百分点。在绿色投

资方面，2020 年区域节能环保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

重为 4.2%，比 2014 年提高 0.4 个百分点。

四、区域开放发展有所波动

京津冀区域开放发展指数受近年外部环境变化以及新

冠疫情等因素影响，呈波动变化，2020 年为 75.69，比 2014

年降低 24.31 点。其中，对外经贸及旅游受影响较为明显。

在对外经贸方面，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
2
87.8 亿美元，

下降 30.5%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838.0 亿元，增长

16.6%；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24.0%，下

降 3.5 个百分点。在人员往来方面，2020 年区域国内外游客

人数比 2014 年下降 3%。

2 数据为流量数据，来源于商务部、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《2020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

资统计公报》。



4

五、区域共享发展成果丰硕

京津冀区域共享发展指数呈较快上升趋势，2020 年为

133.78，与 2014 年相比，年均提高 5.63 点。基本公共服务

和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拉动作用明显。

在基本公共服务共享方面，区域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，

教育、社会保障、就业和医疗卫生支出快速增加，2020 年为

2014 年的 1.8 倍；京津冀三地人均教育、社会保障、就业和

医疗卫生支出之比从 2014 年 2.84∶2.40∶1 缩小至 2020 年

的 2.49∶1.60∶1；区域每千常住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由 2014

年的 5.9 人增加至 2020 年的 8.5 人。在基础设施共建方面，

区域高速公路里程密度由 2014 年的 367.6 公里/万平方千米

提高至 2020 年的 474.6 公里/万平方千米，增长 29.1%。在

教育质量方面，2020 年区域大专及以上学历人数占 6 岁及以

上常住人口比重为 21.5%，比 2014 年提升 5.5 个百分点。在

社会保障方面，2020 年区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 8065.2

万人，比 2014 年增长 16.9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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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注

京津冀区域发展指数及测算方法

为及时反映京津冀区域发展变化，切实服务京津冀协同

发展国家战略，国家统计局、北京市统计局和中国社会科学

院产业与区域发展智库（原京津冀协同发展智库）于 2016

年联合开展了京津冀区域发展指数课题研究，在天津、河北

统计部门的积极配合下，构建了基于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

放、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区域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，并进

行指数测算，对区域发展情况进行监测评价。2021 年，结合

区域发展变化以及“十四五”时期发展目标和重点，对原区

域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调整改进，并将测算基期由

2010 年调整为 2014 年。

一、京津冀区域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

京津冀区域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围绕创新、协调、绿

色、开放、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构建，此次指标体系调整在坚

持遵循新发展理念的基础上，针对部分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

进行了调整。调整后的指标体系包括 5 个一级指标、18 个二

级指标和 45 个三级指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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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津冀区域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

创新发展

创新投入

每万常住人口研发人员全时当量 2

研发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 3

科学技术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 2

创新产出

每万常住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 2.5

技术市场成交额占全国的比重 2.5

高技术产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新产品销售收入比重 2

创新效率
每亿元研发投入经费的专利授权量 3

劳动生产率 3

协调发展

区域协调

省（市）级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差距 2.5

省（市）级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差距 2.5

城市群空间联系强度 2.5

城乡协调

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 2.5

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之比 2.5

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2.5

精神文明物

质文明协调

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 2

居民文教娱乐支出占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比重 3

绿色发展

节能减排

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 2

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2

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硫排放量 1

空气质量
全年空气质量二级以上天数占全年比重 2

PM2.5平均浓度 2

绿色投资
节能环保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 2

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2.5

生态建设

人均城市绿地面积 2

湿地面积占辖区面积比重 2.5

人均水资源量 2

开放发展

利用外资
实际利用外资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 3

新注册外资企业数占新注册企业总数比重 2

对外投资
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 3

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 2

贸易开放
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 2

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出口额比重 3

人员往来
对外劳务合作派出劳务人数与常住人口之比 2

入境旅游人数与国内外游客接待量之比 3

共享发展 基本公共 人均教育、社会保障、就业及医疗卫生支出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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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共享 每千常住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 1

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 1

接受就业指导与登记求职人数之比 1

基础设施

共享

基础设施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2

高速公路里程密度 2

铁路里程密度 2

教育质量
大专及以上学历人数占 6 岁及以上常住人口比重 2

中小学专任教师与在校生之比 2

社会保障
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占常住人口比重 2

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 2

二、京津冀区域发展指数测算方法

在使用该指标体系测算指数时，一是以 2014 年作为基

期并设指数值为 100，然后通过时序变化，观察创新发展、

协调发展、绿色发展、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 5 个分领域指标

值的变动趋势。二是分别计算创新发展、协调发展、绿色发

展、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 5 个分指数，然后合成为京津冀区

域发展总指数。

1.权重确定

一是对指标体系中的一级指标采取了均等权重的形式，

每个一级指标为 20 分。

二是对三级指标采用专家打分的形式赋予权重，再由课

题组综合分析评估，最后设定三级指标的权重。

2.标准化处理

为保证各指标层的可加性，首先对各指标值进行标准化

处理。以指标的 2014 年取值为基准 1，根据正向指标和逆向

指标的差异，对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。处理方法如下：yt

为某指标的测算值，y2014为某指标 2014 年的测算值，pt为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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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化后的指标值，其中，t=2014，…，2020。

正向指标标准化处理：

逆向指标标准化处理：

3.指数合成

使用指数加权法进行综合评价，得出各级指标的指数

值。指数加权分析法的基本公式为：

综合指数 S =ΣPi* Wi

其中，Pi是经过无量纲化处理后得到的测评值，该值乘

以相应的权重 Wi可得到一个分指标的分值，Wi为第 i 个分指

标的权重值；分别计算出各项分指标的分值后再进行加总得

到各级指标的综合指数。

通过对指标标准化处理，加权求和得到二级指标、一级

指标的值以及最终的总指数值。根据指数变化情况，观察区

域发展变化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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